采购内容及要求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旬阳市白柳镇综治中心装修工程
2、工程概况：旬阳市白柳镇综治中心装修工程，最高限价：950957.62元。工程建设具体以工程量清单内容为准，必须按项目施工设计要求和采购人要求施工。

 3、建设地点：旬阳市白柳镇人民政府
     4、项目工期：60天。
  5、质量要求：合格。

6、踏勘现场：采购人不组织，由各投标人自行踏勘。

7、付款方式：按相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

     8、施工许可：成交供应商须按照 （陕建管发〔2021〕3号）等文件要求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9、工程监理：本项目实行全过程工程监理。

 二、其他要求：

1、磋商供应商应仔细查阅磋商文件及图纸等相关资料，因自身原因未查阅图纸复核工程量，从而导致工程量不清楚或计算有误差，由磋商供应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2、磋商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因现场实际情况造成施工方案发生改变而增加的工程造价由磋商供应商在报价时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对于工程量清单中遗漏的工程量部分，应当在响应截止时间2日前向磋商组织机构书面提出。成交后严格按照施工图施工，自愿承担图纸与工程量清单不符的风险责任，对遗漏部份不另行支付。

3、供应商应采取措施保护原有设施完好。

4、施工周边环境及关系协调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供应商在磋商报价中综合考虑， 结算时不作调整。

 5、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外运，弃碴场地由施工方负责落实，场地清扫干净。

6、工程必须符合现行工程质量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在施工中必须保证文明施工和安全施工，施工期间的安全问题由施工方全权负责。

7、本项目所需材料均由成交供应商采购供应，所有材料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节能环保要求，主要材料进场前须提供样品和质检报告，经采购单位及监理单位的确认方可使用。

8、关键工序及隐蔽工程须经采购人代表及监理单位见证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

9、未尽事宜，按照工程建设的相关规定和惯例执行。

三、报价要求：
  1、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及其保修。应包括但不限于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规费、施工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维护、利润、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应有费用及图纸、清单范围内所有土建装饰改造及安装内容。
2、报价形式：本工程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未按要求编制的报价无效。磋商报价单位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种材料的市场风险和国家政策性调整风险系数，并计入总报价，今后不作调整。工程量清单报价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四、工程量清单、图纸及编制说明：见电子招标文件的其他材料。

